
河北大学文件 

  

校政字〔2026〕7 号 

  

关于印发《河北大学选聘副高级职称博士生

导师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馆、社、中心，校办企业，校内

服务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博士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提

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博士

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教研〔2020〕11 号）

等文件，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本办法业经

2026 年 1 月 5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河北大学 

2026 年 3 月 1 日 

  

河北大学选聘副高级职称博士生导师暂行

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博士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

“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

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

干意见》（教研〔2020〕11 号）等文件，结合我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选聘条件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教

育方针，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能够将专业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

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 

（二）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爱岗敬业，严谨

治学，业务素质精湛，能够认真完成学校和所在教学

科研单位安排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积极参与

实习实践基地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科学位点建

设，并取得实际成效。 

（三）具有副高级职称和硕士生导师资格，原则

上已完整培养过一届硕士研究生（按期毕业并获得硕

士学位），近 5 年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没有出现学位论

文抽检不合格或学术不端行为的情况。 

（四）具有博士学位、科研能力突出，自然科学

类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社会科学类年龄不超过 50 周



岁。本人学科专业方向须与申请博士学位点所设学科

专业方向相同或相近。 

（五）近 5 年由本人支配的到校科研经费自然科

学类 50 万元及以上，人文社科类 20 万元及以上。 

（六）近 5 年本人科研成果满足如下条件之一： 

1.主持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重点及以上项目 1

项； 

2.主持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 2 项。 

二、选聘程序 

（一）个人申报 

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者，应在学校下发通知后，

按要求填写《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申请表》，同时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报送相应博士学位点所在教学科研

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 

（二）资格初审 

各博士学位点所在教学科研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应根据本办法，对申请人的政治表现、师德师风、

学术水平和研究生指导能力进行审核，经无记名投

票，赞成票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者视为

通过，审核结果报送研究生院。 

（三）资格复核 



研究生院会同相关部门对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及其

申请材料进行复核。 

（四）评审推荐 

研究生院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申报者材料进行评

审，将评审结果报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经无记名投

票，赞成票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审核通

过者予以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校学

位评定委员按照《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要求，就申

请人是否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资格做出决定。 

三、其他 

（一）不接受校外副高级职称教师申请我校博士

生导师。 

（二）选聘的博士生导师考核、培训、日常管理

按照《河北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与考核实施细

则》规定执行。 

（三）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

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